
E 

经济及社会理事
 

 

 
 
 
 
 
 
 
 
 
 
 

GE. 97-12469 (C)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E/CN.4/1997/146 
18 April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在世界任何地区 特别是在殖民地和 
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  
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1997 年 4 月 17 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们见到了尼日尔驻布鲁塞尔大使 1997 年 4 月 15 日给你的一封信 该信转递

自称为 克什米尔人民的真正代表 提交伊斯兰会议组织查谟和克什米尔接触小组

的一项备忘录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人民代表只能由人民选出 既不能自封 也不能由外国指

定 印度的查谟邦和克什米尔邦在去年举行民主选举后已有了一个民选的政府 只

有该民选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有资格代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人民  

 印度政府完全否认该文件中所载毫无根据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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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请将这封信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 之下的正式文件散

发  

 
 

大   使 

Arundhati Ghose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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